
师生申诉处理流程图

师生自接到处分或处理决定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提出书面申诉申请

师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工作机构，以下简称工作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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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次

复查申诉：

第二次

行政申诉：

自接到省教育厅作出维持学校原判的

行政决定 15 个工作日内，向广东省政

府法制办提出行政复议

第三次

行政复议：
申诉受理时限 60 个工作日

申诉处理时限 30 个工作日

申请材料不齐，

限 3 日内补齐

当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，

可于 6 个月内向当地区法院提出行政

诉讼

申诉受理时限 6 个月
第四次

行政诉讼：


